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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11416.htm 国务院关于同意宁波

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

批复（国函〔2007〕2号）浙江省人民政府： 你省《关于要求

宁波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的请示》（浙政〔2005〕87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 一、

同意宁波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，定名为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实行现行的国家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政策。 二、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升级后不增加规划面积，仍为10平方公里。四至范围为：东

至界牌河经联系河道至陈郎桥江，西至福明路，南至通途路

，北至江南公路。 三、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要按照布局

集中、产业集聚、土地集约、规模适度的要求，立足科学发

展，着力自主创新，完善体制机制，努力成为促进技术进步

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，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

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，成为高新技术企业“走

出去”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，成为抢占世界高新技术产

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